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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自動補辦稅籍登記並補繳稅款：依稅捐

稽徵法第 48 條之 1 規定加計利息。 

②查獲：109/3/1至補辦稅籍登記前銷售

額，補稅處罰。 

①自行辦理或查獲後依限辦理稅籍登記，補稅免罰。 

②109/3/1至辦理稅籍登記前銷售額以營業稅繳款書補徵，並

視業別或規模等情形適用規定稅率、核定使用統一發票。 

圖例 


